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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稽核工作中的问题探讨 

陈曼 

摘要：本文针对我国养老保险稽核工作中常见的征缴稽核、支付稽核及保险稽核能力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,

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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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生命线,基金问题始终是社会保障的首要问题,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

制度的健康发展,也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。由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起步较晚,发展迅速,因而客

观上存在着相关的立法滞后 、制度不完善 、操作不规范 、监管不到位等问题,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利益的

驱动下,利用挤占 、挪用 、瞒报 、冒领、欺诈等手段,侵吞 、蚕食社保基金。  

  社会保险稽核就是通过对缴费单位履行社会保险缴费申报、缴费义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和检查,防止和杜

绝缴费单位瞒报 、漏报和拖欠社会保险费;通过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者的资格、待遇水平进行核查,防止冒

领、骗取社会保险费;通过对社保经办业务各关键环节进行监督、控制,防止单位和个人挤占、挪用、贪污社

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监督检查工作。简言之,社会保险稽核就是在社会保险领域进行反欺诈行为 。 

  

  一 、养老保险稽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及难点 

  

  (一)在养老保险征缴稽核方面 

  

  1.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规范 、不统一 

  

  多年来,一些企业把“少报”、“漏报”社会保险费作为企业降低成本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且

屡禁不止。究其原因,除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意识淡薄,逃避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外,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规

范、不统一 、政策缺乏可操作性也是重要原因。参保单位应以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核定缴费基数,职工个

人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核定缴费基数,当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

的,按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缴费, 当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的,按

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缴费,单位缴费基数不能低于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 。但有的单位采取职工

自报缴费基数的做法,造成接近退休的职工虚报高基数,年轻职工少报缴费基数,从而导致年轻的少缴社会保

险费,年龄大的以后多套取养老金的违规行为;有的单位把年终奖金、工资性福利开支等不列入工资总额,以

达到少缴保险费的目的。 

  

  2.缴费稽核偏重欠费收缴,轻视基数核定  

  目前,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稽核体系已基本建立,稽核业务已逐步开展起来。但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稽

核常常偏重欠费稽核,没有将各缴费单位申报的缴费基数纳入日常稽核业务。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及时建立健

全各种统计 、财务制度,工资发放随意化 、多样化现象比较普遍 ,这些企业很难统计出一个准确的职工工

资总额,给核定缴费基数带来了较多的困难。目前又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社会保险事务,仅凭条例 、文件

等政策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 。 

  

  3.非公企业参保滞后,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游离在养老保险范畴之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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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,企业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已基本实现。因此,一切形式的企业都是养老保险的

覆盖目标 ,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超出其范畴之外的特区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扩面进度缓慢,部分非公企业从业人

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仍游离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外,这就使部分缴费基数流失 。同时又使部分从业人员

的切身利益受到很大损害,并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间负担的不平等,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公平竞争的态势。  

  (二)在养老保险支付稽核方面  

  1.养老保险实行统筹和社会化发放后,部分单位放松了对离退休人员管理,对长期异地居住离退休人员

的人数、居住地的详细地址 、生存状况等情况不了解不掌握,给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造成困难。 

 2.养老保险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,社保经办机构条块分割,各自为政,对居住在异地的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

工作只能由发放养老金的社保经办机构独自完成。 

  

  3.违规办理提前退休,增加养老保险负担 。一些单位为了减轻负担,擅自更改有关记录,为一些要求提前

退休的人员提供方便 。有的单位档案管理混乱,也给退休年龄的认定工作造成很大困难。  

  (三)在养老保险稽核能力方面 

  

  1.稽核人员少,稽核队伍不够健全。按稽核办法,实施稽核必须有两名以上的稽核人员共同进行,由于目前

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大多只配备了一名专职稽核人员,其他为兼职,很难抽出人员进行全面实地稽核。 

  2.稽核人员业务不熟练,稽核程序不够规范。社保稽核是一项新的、具有挑战性的工作,不仅需要稽核人

员有敢想敢干、实事求是的精神,坚持原则、公正廉洁的品德,还要掌握财会 、审计等专业知识,熟悉有关社

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。而现有的稽核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,稽核业务不熟练,有些问题因稽核程序

不规范, 增加了处理的难度 。 

  

  二、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

  

  (一)加快社会保险法律建设步伐  

  我国正在进入法制社会,法律观念已日益深入人心,依法办事逐渐成为准则 。因此,国家应尽快出台《社

会保险法》,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完善的缴费基数管理、稽核程序,堵塞漏洞,以强化缴费单位据实申报和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此项业务核定的约束力和严肃性 。 

  

  (二)将实施稽核与政策宣传结合起来,清理参保真空,促进企业平等竞争,维护社会公平  

  目前,非公企业及从业人员游离于养老保险统筹范围之外的主要原因有:企业缴费比例高,负担重;企业和

员工对参保的重要性认识有偏差;企业用工不规范,企业与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;员工流动性大等 。要制定

相应的措施,加强对非公企业参保的管理,对拒不参保的单位和个人,相关部门要采取吊销其营业执照,取消纳

税人资格等强制手段,促使这部分非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尽快纳入养老保险的统筹范围 。  

  (三)加强缴费工资基数的公示制度,接受参保职工的监督,提高缴费工资的准确性  

  (四)加快社区建设,将实施稽核与加快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,把稽核工作向社区延伸,实施全方位核查、立

体化联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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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)建立健全稽核机构,完善缴费基数核定稽核程序,规范稽核行为  

  社会保险稽核工作是社会保险的一项基础内容,同时又是规范社会保险业务的重要手段 。只有加强稽

核队伍建设,提高稽核人员素质,将企业缴费基数的核定纳入日常稽核业务,不断完善稽核程序,规范稽核行为,

才能保证稽核工作的正常开展 。  

  

 


